
编  制  说  明
工程名称：422省道（宁启铁路-浦六路段）周边环境整治工程项目
	1、 工程概况：422省道（宁启铁路-浦六路段）周边环境整治工程项目
2、工程类别：详见各单位工程；
3、工程招标范围：详见工程量清单；
4、编制依据及说明：
4.1、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对该项目的其他编制要求及项目现场实际情况；
4.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4.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量规范》GB50854-2013
4.4、《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4.5、《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4.6、《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8-2013；
4.7、《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
4.8、《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
4.9、《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
4.10、《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定额》（2009）；
4.11、《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定额》（2007）；
4.12、《江苏省建筑工程费用定额》调整（苏建价[2014]299号）；
4.13、苏建价[2014]44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4.14、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以及苏建价函（2025）2号；
4.15、材料单价格按《南京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11月中建设材料市场指导价格及其相应的市场价执行；
4.16、人工单价按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执行；
4.17、不可竞争的费用计取：详见各单位工程；
4.18、本工程设暂列金额，详见清单；
5、其他说明：
5.1、本项目清单包含完成工程项目的全部内容，清单综合单价包含完成清单每道工序所需全部费用；
5.2、投标人应自行踏勘现场以充分了解项目的施工环境、复杂性、施工区域位置及其他任何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了解所涉及的各项措施费及风险因素后再进行投标；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价内，进场施工前施工单位应与甲方项目负责人对接需要实施的施工工程范围及要求，不得盲目施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否则损失均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
5.3、项目中涉及的土方、清杂工程（包括工程垃圾外运）应考虑倒运、翻运、环保及城管等部门可能产生的所有等费用(包括并不限于运输费、运距、消纳费)，均包含在投标单位的项目清单报价中，结算时不再以其他任何理由增加相关费用；
5.4、对于总价措施项目除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规定的费率调整外，其余总价措施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得调整；
5.5、单价措施项目工程量为1项的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得另行增加其它费用；
5.6、除上述措施项目费以外，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还应包括招标文件和合同条款中包括的其他所有费用，以及投标人考虑应增加的其它措施费等。以上费用由各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施工场地考察的情况并结合各自条件情况自行计入报价，结算时不调整；
5.7、工程量清单中每一项目工程量系合同招标工程量，作为投标报价的基础，而不能完全作为对承包商进行支付的依据。结算时，按实际发生并经发包方、监理和跟踪审计认可的工程量为准； 
5.8、中标人有义务配合招标人做好项目建设的协调工作；
6、苗木规格说明及具体要求：
①树高（H）：苗木种植时自然高度或修剪后的高度；
②干高（TH）：具明显主干的乔木自下第一层主枝以下的树干高度；
③胸径（φ）：土球上表面往上1.3米处树木直径。选择苗木时，下限不能小于清单下限，上限不宜超过清单上限3cm（主景树5cm）；
④地径（D）：分枝点较低的树木土球上表面往上30cm处树木直径；
⑤冠幅（P）：苗木经过常规处理后的树冠正投影的正交直径平均值。在保证苗木移植成活和满足交通运输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保留苗木的原有冠幅，以利于绿化效果尽快体现。
⑥土球大小：落叶乔木的土球大小为胸径的6--8倍。常绿乔木的土球大小为胸径的7--10倍。
[bookmark: _GoBack]7、本项目绿化养护除达到三级养护质量标准外，具体养护标准及养护要求还应按照《六合经济开发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考核评分细则》执行。
8、其余未尽事宜参见工程施工规范、建设单位验收要求及工程量清单。




